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12 年第 4 期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人性论合议

张允熠

［摘 要］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既有共同之点，又有明显的差异和

根本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重视人的社会性和对人性的改造，但儒家的人性完善在对人性

的窒压中被具体地否定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却使被压抑的人性获得真正意义上

的解放; 在人格理论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兼容之处，儒家重气节，马克思主义重“自由人”的发

展;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与儒家的“大同”具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大同”是一种憧憬

和乌托邦，而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现世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归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儒

学乃至一切过往时代思想体系的扬弃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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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

国哲学在人生价值论上都秉承了一种“人学”意

义，即这两大思想体系都把人放在其哲学价值论

的中心地位，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同构性造成二者

之间某些契合和相似的思想要素，然而这种契合

和相似性在价值定性和取向上又存在着巨大的

反差和歧异，这是需要加以慎重判别和认真考察

的。剖析这两大文化思想体系之间的异同，对于

立足于中华文化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当代

中国人，是一项既有价值又有意义的工作。

一、人性的二重性

儒家对于人性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论述。

孔子很少言性，更不谈性善与性恶，子贡说: “夫

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

长》) 这话大抵是可信的。通观整部《论语》，仅

《阳货》篇中有那么一句话: “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然而，就是这样一句言“性”的警句却成了空

前绝后的儒家人性论的启示录，几乎所有关于人

性善恶的论争皆从这里导源，又向此处回流。孔

子是一位伦理至上主义者，他把人的社会属性看

成是人的基本属性，在社会属性中又把伦理、道

德属性看成是最高的属性。在孔子那里，实践理

性高于知性理性和理论理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孔子哲学是一种以人的道德属性作为核心问题

的哲学。
非社会化人的自然属性在儒家那里常遭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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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甚至把它与动物性相提并论。如《礼记》中说

圣人作“礼”就是为了“别禽兽”。孟子骂杨朱

“为我”、墨子“兼爱”是“无父无君”的“禽兽”
( 《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从左的方面发展了

孔子的人性论，把“义”即人的德性作为衡量人兽

相别的尺度，认为达不到“礼”、“义”、“忠”、“孝”
这些起码标准，就不配在宇宙中作为一个真正的

人，而达不到“仁”，在本质上只能与“小人”为伍

了，而小人的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但这并不等

于说儒家完全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为人性的一部

分。儒家经典《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这就是性; 告子说“食色性也”( 《孟

子·滕文公下》) ，把食色看成一种基本的人性不

离儒家宗旨，如朱熹就对这句话就进行了肯定性

评价:“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

食悦色者即其性。”( 《四书集注》卷十一) 人体所

固有的“知觉运动”就是性，“食色即性”，性只不

过是喜欢吃好的、穿好的、观好看的颜色而已，这

些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属性。孟子从其“性本

善”的 观 点 出 发，认 为“食 色”既 然 是“天 下 大

欲”，就应当发扬人性中固具之“善端”去疏解它。
而朱熹并不完全赞同孟子的主张，说:“故仁爱之

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力于

仁，而不必求合于义也。”( 《四书集注》卷十一)

朱熹在这里是为告子辩解: 告子把“仁爱”视为人

内心生成，而“义”是外在表现，“仁”和“义”是可

以分存的，只要仁爱在心就够了，不必在表面上

处处节制，以求合于“义”。孟子虽然认为“食

色”为人之“大欲”，但毕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

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则伪者善也”( 《荀子·
性恶》) ，认为基于自然生理属性的恶德与兽性无

异，唯有经过社会改造，恶德才能成为善性。荀

子说: 人性中包含的自然天性只不过是人性社会

加工厂中的素材，所谓“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

伪，则性不能自美”，“性者，本始材朴也; 伪者，文

理隆盛也”( 《荀子·礼论》) ———“本始材朴”是

自然原始的人性，这是恶的; “伪”就是社会化或

文化，只有“文理隆盛”，善才能生成。荀子对人

之性恶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如说: “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

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

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文理亡

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

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古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

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

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 矣，其 善 者 伪 也。”( 《荀

子·性恶》) 总之，人性本恶，只有“化性起伪”，

即经过社会化的改造，人性才能趋善。
从表面上看，孟、荀一个讲性本善，一个讲性

本恶，似乎针锋相对。实际上他们都旨在阐明只

有通过社会化再造的人性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

属性。此为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命题的阐

扬———孟、荀同属于儒家，可谓心同理同。孟子

认为通过“寡欲”可导致道德自律的养成，荀子则

说通过“礼义法度”可“化性起伪”，即是说通过

道德他律可以塑造人性。其实，孟、荀之说皆合

孔子懿旨，是孔子思想二重性的引申。
就人性主要指人的社会性而言，儒学与马克

思主义确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

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进行过批判，指出费尔

巴哈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而是

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

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除了爱与友

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

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也就是说，

费尔巴哈压根儿就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还是从物

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总和的“真

实存在的、活动着的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人性

论与人本主义人性论的分水岭。
就人性之善恶而论，马克思主义与荀子具有

相通之处。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时说

到:“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

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

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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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①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

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

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
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

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

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

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

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同样的话: “一切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

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

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这些论述都充分证明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把人的生理和生存需求看成人的

第一性，即最基本的人性，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往

往被当作人的社会属性即儒家所称的“仁义礼智

信”、“孝悌诚忠顺”“温良恭俭让”等“善”的对立

面“恶”来看待的。然而，“恶”的合理性早就被

中国古人意识到并揭示出来了，至于马克思和恩

格斯所阐明的人的生存活动是第一需要的见解，

春秋时期的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

知荣辱。”( 《管子·牧民》) 这几乎是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上述言论的简明、抽象的概括。不过，在

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能需求往往具有贪得无厌的

倾向，战争、杀戮、奸淫、贪婪、腐败……常因此而

起，不可否认: 人的动物性本能的赤裸裸外泄确

是罪恶之源，即便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剥

削即各种人性的“异化”，也无不是在文明的面纱

包裹下的人性贪婪、凶残、丑恶本质的外化。
当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

义思想的影响时，他强调人的生物性就是“人的

根本”即“人自身”，并从异化概念出发批判异化

劳动造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客体化，即人的主体性

的异己化和物化。尽管这种思想有其合理的地

方，马克思最终还是扬弃了从思辨哲学那里继承

而来的“异化”理论，从而确立了其历史唯物论的

实践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他们的

“人”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区别，说:“德国哲学从

天国降到人间; 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

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

动的人”，“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④ 马克思和

恩格斯不仅从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中阐述

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而且还从与费尔巴哈抽象

人性论的对立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恩

格斯指出，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

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在

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至于费尔巴哈，当他是一

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

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

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唯心主义从它们“最后的

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逐了出来。正是这种对历

史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科学

地、牢固地把人的本质属性确定为“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这既与儒学有相似之处———从人的

社会和社会关系上来考察人性的本质( 即非从人

的生物属性上来界定根本的人性) ，又与儒学显

著不同———不是笼统地谈论人性的善、恶，即不

是排除人的自然生理属性抽象地谈论人性，而是

将其人性论建立在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

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来探求人的本质。显

然，这是儒学中所没有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

所具有的科学性的体现。

二、人性的完善与解放

就表面上看，儒家内部关于人性的论见有性

善、性恶之分，似乎针锋相对。但在实际上，它们

都旨在阐明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人性才是完善的

人性。不过，我们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与儒

家人性论具有相通之处时，我们并不赞成那种

“关于人的完善性，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

致的”⑤结论。尽管儒家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成

281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12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3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7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3 页。
［美］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版第 201 页。



人之道是通过后天的环境进行的，但儒学关于人

性完善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学

说、关于个性自由发展的理论并不一致，而且就

其本意来说，正相反对。
首先，在儒家那里，人的自然属性、人的天生

权利最终遭至禁欲主义方式的他律的禁抑，与此

相较，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费尔巴哈从人的生物性

出发的人性论，指出他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看到

人是实践中的人，把社会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

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混淆

人性和兽性时也指出: “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

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这样的分类，

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一贯

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然

而，恩格斯进而指出，事实上，“人来源于动物界

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

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肯定了人的生物属性的合理性。刘少奇在《人

为什么会犯错误》一文中写道: “人是动物，人与

其它动物有同一性存在。”在《人的阶级性》一文

中又写道: “人有两种本质: 一种是人的自然本

质，即人的体质、聪明、健康及本能等 ( 比如医学

上就有各种体质的人) ; 另一种是人的社会本质，

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识、观点及要求等。”②从刘

少奇的这些话中，我们既能看到恩格斯关于人性

的论述，也能联想到儒家“食色即性”的观点以及

“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分殊，应该说，刘少奇

在这里把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

本质的论述结合了起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指出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

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就是一种“阶级或等级”关系，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具有阶级性。毛泽东

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

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③相比之下，孔子实际

上也承认不同的等级具有不同的人性，这与马克

思主义的人性论似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孔

子说圣人具有先天俱融的“仁”性，君子可以通过

后天的道德实践而达“仁”，小人注定与“仁”无

缘———因为“君 子 喻 于 义，小 人 喻 于 利”( 《论

语·里仁》)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 《论语·宪问》) 。然而，孔子的等

级人性论有个明显的悖论: 既 然“上 智 下 愚 不

移”———小人学仁也不能达仁，那么如何使“天下

归仁”? 孔子解决这个悖论的工具是其教育的办

法:“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论语·阳货》) 小人

学仁更容易为统治者所驯服和役使，所以孔子又

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的警句。可见，孔子人性论有一种自觉的阶级意

识，即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劳动人民的利益

之上。这种阶级意识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 《孟子·滕文公上》) 的思想中表露

得更为明显。因此，儒家的等级人性论说到底是

基于唯心主义和先验论基础上的等级论，其阶级

意识在于论证万古不变的阶级分殊。两相比较

可以发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人性论与儒家的等

级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论证方式是根本对立的，

其追求阶级消亡和人类平等的根本目标也是与

儒家相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阶级性是由

人在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所处地位不同所决

定的，而儒家却认为“上智下愚”、“劳心劳力”是

由于先验的不平等和必然性的社会分工造成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提倡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

的发展，而儒学却遵循着一条“克己复礼”、“寡欲

成圣”的人性自我完善之路，这实质上是与马克

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宋代的程颐甚至提出“饿死

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德性至上主义，朱熹融合

佛老突兀了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至善”标

准，又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源于张载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 的二元人性

论为人生的修炼确立了一条“明明德”的道德实

践标准。从先儒到后儒，从道德的他律到道德的

自律，完善人性的修行方法把人的天生权利剥夺

殆尽，人的社会属性也只剩下一个伦理关系的空

壳，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为禁欲主义的道德实践

所代替，人的个性为一种空灵的共性所窒息，个

体的社会价值只剩下义务而被剥夺了权利，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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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而没有享受。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却主张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并存，在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

社会关系总和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任何人类历

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

一基本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更深刻的层次

上定格了个人的权益，“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

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即个人的自由全

面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

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公开申明了这一点:“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的人

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

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③ 相比之下，儒家虽然

提出“仁者爱人”的口号，但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

对人性的自我完善在对人性的窒压中被具体地

否定了。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人道主义”
原则上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伦理观和新型的人

际关系，在这种伦理观和人际关系中，千百年来

被压抑的人性获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人

的不可剥夺的财产”是“真正人的生活”———即真

正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

三、人性与人格

人格在儒学那里属实践理性范畴，人格即为

道德陶冶。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认为

自己已具备了先天俱全的人格，孔子说他“少也

贱”，是“学而知之”，又说“祭神如神在”，表明孔

子对先验人格持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美国著名

人格论者布莱特曼说: “‘我’、‘人’和‘人格’这

几个名词的意义是指一样的东西。”④在儒学那

里，人性、人生和人格也是指的同一样东西，在剔

除了人的生物属性之后，孔子一概称其曰“仁”。
“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当

孔子说“仁者爱人”时，他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

成的关系变成一种纯粹道德联系; 当孔子说“我

欲仁，斯仁至矣”时，他把“仁”变成了一种修己的

自律。而当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时，他又把

“仁”树立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和外在的他律。经

过历代儒家的改作，孔子的“仁”秉受了不同特

质，最高的“仁”是“至善”，是“大道”，是“天理”，

是“良知”。一言以蔽之，“仁”是价值的中心，是

完善的人格。现实人生价值的实现是成“仁”之

道，而理想人格( “至圣”) 和理想境界( “圣域”)

则是对现实人生价值的超越。这种根源于孔孟

原始儒学的心理分析到宋代新儒学那里被推向

了极致和精微。
新儒学的人格理论主要是他们的心性修养

之学，其初衷本是为人在“贫贱忧戚”中寻找一个

“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以，心性修养的意义

不离终极关怀的生命哲学，即一种伦理本位和道

德主体的人生观。如前所述，儒学的人性论具有

窒杀个性发展、崇扬共性价值的特征，在族群、家
园、民族、国家的存亡面前，儒学精神向来无视个

体生命价值，它使国家超越党派，以群体牺牲个

体，让共性泯息个性，用他人舍弃自我。这无疑

涵有一种宗教精神，是一种自我生命的超越。儒

家高扬个性生命的超越，也就是仁义对生死的超

越，原始儒家深刻体悟了这一点。孟子“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的警句不仅辟析出一种生死辩证

法，对孰生孰死的凝重沉思培植了中国人“先天

下之忧而忧”的自我忧患意识，原始儒学的人格

理论无疑包含着一种意义化的生死观和意义化

的心理超越。这种意义化了的人格理论分离了

主体意识中的情愫和理性法则，凸显了超验的纯

粹意志力即非理性，故孔子说: “仁者不忧”、“仁

者必有勇”( 《论语·宪问》) 、“内省不疚，夫何忧

何惧!”( 《论语·颜元》) 孔孟都主张用生命价值

换取仁的实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朝闻道夕死可

矣”( 《论语·里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二者 不 可 得 兼，舍 生 而 取 义 者 也”( 《孟

子·告子上》) ———由此演化出儒家轻生重死的

人生观。孟子还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

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离娄下》) 这里把死看

得比生还重要。中国文化重气节、轻生死的生命

超越观念，正是从儒学的这种心性修养的功夫中

481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12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6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2 卷第 174 页。
转引自刘放桐: 《西方现代哲学》，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6 页。



培育出来的。
很难相信，儒学的这种人格理论与马克思主

义有什么兼容的地方。然而，兼容确实存在。其

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的完善需要一种后天的功夫，在

儒学这里是心性修养，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表

现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的

主观世界。不同的，这种改造的标准在儒家那里

是一套伦理至上主义的旧道德，而在马克思主义

那里则是符合共产主义标准的新道德。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 “共产主

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

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第一个决裂是以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第二个决裂则是以与公有制

相适应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取代私有制的价值观，

这两个决裂给人们带来的必然像新生儿降临之

前母体分娩时的阵痛。的确，思想改造是个痛苦

的过程，甚至带有几分对“人性”( 这里主要指人

的生物本能属性) 的考炼。马克思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明确

地阐明了这一点。当马克思说“新唯物主义的立

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②时，他强调的

正是社会化进程对人性的改造即“人化了的自

然”。如果说人性中含着天然自成的东西，那么，

人格则完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再塑造的人性了。
曾经盛行一时的“心理改造”、“灵魂再造”

理论在意义和形态上皆与儒学具有兼容性; “文

革”中所提倡的“狠斗私字一闪念”颇类似于王阳

明的“致良知”。王阳明曾经说过: 对于人心中的

私欲，哪怕稍微“过当些子”、“着些意思”，“涉些

安排”，就要像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

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

与它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 《传习录

上》) 。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人性就是定型化、一
元化了的人格。尽管儒家的人格理论具有超越

意向而且越往后世越宗教化了，但在原始儒家那

里毕竟是一种注重现世的人生哲学，是其道德实

践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这意味着实践作为人

的本质属性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二重

性，从而揭示出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客观必然

性与主观能动性、单个人的个体与社会的群体、
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与自我创造过程的辩证的

统一，这样，“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势必

伴随着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人自由不同程

度的支付。
第二，无论是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虽然都

楬橥群体的人性、社会的人性，但他们似乎都不

排除独 立 人 格 的 养 成，都 尊 重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气节”和“骨气”在儒家的人格理论中占有重要

地位，如孔子表彰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

也》) 人各有志，不随物移，不为利诱，志趣与人格

浑然一体，虽在困顿忧戚之中，却可以傲然视物，

独立苍穹。儒家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

夺志也”( 《论语·子罕》)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

公下》) 。这几乎成了整个民族气节的宣誓。在

真理面前，孔子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
卫灵公》) 的格言，比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

我犹爱真理”更显几分铮铮正气。
相对儒家重视气节和尊扬独立人格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更重视“自由人”的发展。马克思提

出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人的依赖”、“物的

依赖”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前

两个阶段，真正独立人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

为在受自然、经济活动、社会意识等各方面制约

的前提下，人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前工业社

会的个人只能成为特定人类共同体的附属物，任

何自由只能是一种意志的自由，任何“独立的人

格”也只能是“气节”的秉持。而在工业化社会即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我们从所谓的“独立人格”
中也只能看到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的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

能够真正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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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由个性”①。
第三，必须看到，儒学尤其是宋明新儒学片

面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无条件服从，马克思主义尤

其是 中 国 化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完 全 继 承 了 这 一

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

家利益。不过，尽管于此二者具有兼容性，但是

我们必须指出，儒家定型化一元论的人格模式在

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当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

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的

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

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他同时指出这种

“扬弃”仅是一种“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

这一作为必要前提的中介，“积极地从自身开始

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②。马克思主义所

谓“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正是

其创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逻辑起点，其本质就

在于反对人格的定型化、模式化和揭扬人性的解

放。因此，马克思指出，那种“社会活动的这种固

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
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并使我

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实为一种人的“异己

的、与他对立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是“迄今为

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③，尽管它不是自由

的，但可能是自觉自愿的。而共产主义革命目

的，就是要扬弃被异化了的人性的本质力量，以

达到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真正的实现”，使每一个

人都在自由的层面上得到全面发展。
由此来看，儒学的心理改造和人格再造工程

虽然可以批量生产出一批批个体服从集体的灵

魂定格化的社会的人，但并非出于人的自觉自

愿，更是在根本上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其结果只

能是以牺牲每个人的意志自由的代价而换取唯

意志论的总体性意志服从。

四、“ 群体”与“ 共同体”

上文论及个人自由与意志自由的关系，涉及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儒学虽然尊重独立人

格，但却压抑个性的成长，它的人性论具有明显

的超个人、超个体的精神趋向，究其原因，在于原

始儒学滋生的社会、文化土壤为古代中国氏族宗

法社会的血缘关系，从而促成了儒学重亲亲、家

庭、宗族、国家的鲜明特色，儒学本身固有的二重

性使这种特色同时也持有了一种优势，这就是群

体主义( 或曰团体主义、集体主义) 的精神。
先秦时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说:“力不

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 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何 以 能 群? 曰: 分。分 何 以 能

行? 曰: 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荀子·王制》) 这里，荀

子再次论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即人能组织成社

会，社会就是万众“和”而为一体，一体化的力量

可以强大到能战胜自然和一切物化的敌对势力。
荀子所说的“群”就是指群体，“分”是指个体，

“行”是社会实践。个体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

了社会关系，涵养成社会性即“义”，有了这种社

会化的 人 性，个 体 便 相 互 和 谐 地 组 成 一 体 化

( “一”) 的“群”。“群”在古代可以是氏族、家族、
宗族、部族，也可以是社稷、国家。国家的最高首

领即君王的首要职责是以“道”统“群”，以“群”
御“道”，从而承天顺人，继往开来。如荀子说:

“道者，何也? 曰: 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 曰:

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善生养人者也，善

班论人 者 也，善 显 识 人 者 也，善 藩 饰 人 者 也。”
( 《荀子·君道》) 能“群”者便能统治天下。为了

维系“群”的整体利益，孟子特别提出“公义”( 集

体主义的道德) 和“公利”( 集体主义的利益) ，强

调为了“公义”、“公利”可以“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即以牺牲个体生命来捍卫群体的道德标

准和根本利益。
跟儒家超个体主义相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

论最后也走向了超个体的路径。与荀子“群”的

范畴相类似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同

体”概念。早在 1844 年，青年马克思就写道:“因

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

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

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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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①这种既不是一

般的抽象概念又包括“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

个人”的“一般的力量”就是“真正的社会联系”、
“社会本质”，也就是一般人类共同体。这种一般

共同体在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家庭、部落等，而到

了文明社会，那就是国家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国家就会自行

解体和消失”，因此，1875 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

就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 Ge-
meinwesen) ②。“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超个体

主义的逻辑结论。马克思在谈到这一思想形成

的脉络时说: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

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

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 18 世纪，在‘市民

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

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

在的必然性……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

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

独立的动物。”③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基于

资本主义社会即“市民社会”的现实土壤中，但在

逻辑上，与荀子的思想基本一致。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确立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

体和黑格尔式思辨哲学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

同体”。如果说，1846 年在马克思写出被恩格斯

称为“天才世界观的第一个文献”即《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之前，他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见解还

没有完全超越思辨哲学的论域，那么，当他得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时，其

超个体主义的人性论便完全成型了，同时，他的

“共同体”思想也就此走出了黑格尔的身影，确立

了超国家的“真正共同体”的重要概念。在黑格

尔那里，国家只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在马克

思那里，“真正的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政治共同

体”的超越。马克思说:“可是工人脱离的那个共

同体，无论就其现实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

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

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

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④人的本质

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真正的共同

体”———这两个定义具有完全一致的同构性，“在

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

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⑤ 这里所强

调的正是群体对个体的超越，或曰人类共同体对

单个人的超越。
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幸福、个人的享受、个

人的自由、个人的本质，在“真正的共同体”没有

实现的其他任何共同体中，都不可能得以完全实

现，也就是说，其实现程度都要受到制约。而唯

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⑥。这是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渐

进过程，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和对

人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决不是对

人的亡灵的安慰，而是对现世的人、活动着的人

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实现。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儒

家的“大同”理想是相通的。不同的是: “大同”
是一种憧憬和乌托邦，而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
现世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归趋，这正是马

克思主义对儒学乃至一切过往时代思想体系的

扬弃和超越。

( 责任编辑: 陈喜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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